博政办字〔2021〕12号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博山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

省级示范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博山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省级示范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31日

博山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

省级示范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的通知》（办运管函〔2019〕503号）精神，根据《山东省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方案》(鲁水运管函字〔2019〕7号)，结合《博山区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博政办字〔2016〕79号），为做好全省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省级示范县创建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创建目标和范围
（一）创建目标

为破解我区当前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水平不高、发挥综合效益不明显等日常管护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权责明晰、责任落实的小型水库运行管理体制、机制，总结提炼成熟经验和典型做法，确保全区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争创全省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省级示范县，力争成为全省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标杆、新样板。
（二）创建范围

全区所有的小型水库17座，其中小（1）型水库4座，小（2）型水库13座。

二、创建工作内容

（一）明晰工程产权并实施管理范围划界

1.明晰工程产权。淋漓湖水库工程产权属区水利局；国家庄 
水库、五老峪水库、拦住湾水库、镇门峪水库工程产权属水库所 
在镇人民政府；除镇门峪水库外其他12座小（2）型水库工程产权属水库所在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2.实施水库管理范围划界。全区17座小型水库已完成管理范围划界工作并完成界桩、公告牌埋设，区水利局、区自然资源局要进一步复核划界成果，做好后期确权有关工作，确保划界数据科学、准确，能够为水库管理运行提供有力依据。各镇（街道）负责界桩、划界公告牌日常管护工作，定期进行检查、更新和维护，确保界桩、公告牌完好、无缺失。
(二)工程运行管理

工程产权所有者原则上是工程的运行管理主体。运行管理主体要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制度，落实运行管理责任，确保工程正常运行。区水利局定期对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1.运行管理主体。淋漓湖水库工程运行管理主体为区水利局，国家庄水库、五老峪水库、拦住湾水库、镇门峪水库，由工程所在镇(街道)为运行管理主体，除镇门峪水库外其他12座小（2）型水库由工程所在村为运行管理主体。水库运行管理主体负责落实管理人员，小(1)型水库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小(2)型水库不少于1人。对运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签定聘任协议，明确运行管理责任。

 2.运行管理职责。负责水库工程的日常管理和正常运行；严格执行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和水库控制运用方案，随时掌握水库汛情和工情，及时报送有关资料；实行定期检查、日常巡查和工作日志制度；负责水库大坝内外坡、坝顶、溢洪道、放水洞、启闭设施等日常运行管理。

3.安全管理。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实行镇(街道)行政首长负责制，由镇长(主任)负总责。每座小型水库由镇政府(街道)确定1名领导成员作为政府责任人。各镇(街道)水利站确定1名工作人员作为主管部门责任人。产权单位为镇政府(街道)的水库，由镇(街道)水利站确定1名工作人员作为管理单位责任人；产权单位为村集体的水库，由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作为管理单位责任人。
4.管理人员奖补费用。管理人员奖补费用以财政补助为主，按考核标准落实奖补待遇。小(1)型水库平均不少于1万元/座，小(2)型水库平均不少于0.5万元/座。由区水利局进行考核确定奖补标准。

(三)工程维修养护

每年1月底前由各镇(街道)提报工程维修养护方案，由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批复方案，各镇（街道）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有相应维修养护资质单位，由中标单位实施工程维修养护。
(四)建立信息系统并完善管理设施

建立全区小型水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利用电子设备进行信息采集、处理，完善管理信息调度。小型水库配备必要的观测设施(水位、雨量观测设备)和照明、永久性安全警示标志牌及其他设施，保证信息畅通。无管理房的水库，新建管理房，同时配备必要的办公、管理设施。
(五)资金落实

按照省水利厅、财政厅改革要求，小(1)型水库运行管理经费投入每年不低于6万元/座，小(2)型水库每年不低于3万元/座。区财政局负责落实工程运行管理资金（含管理人员奖补费用）。
三、创建步骤和时间安排
本次创建工作自3月初部署开始，2021年年底前完成。分三个阶段：宣传发动阶段、创建阶段和组织验收阶段。

（一）宣传发动阶段（3月至6月4日）

1．印发学习鲁水运管函字〔2019〕7号文件，全面启动全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
2．明确创建工作时间节点、验收办法及验收标准，做好宣传动员。

（二）创建阶段（6月5日至10月20日）
1.6月5日至6月20日，按照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任务及验收标准，制定全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计划，进一步明确责任和时限。

2.6月17日至6月18日，将验收标准下发至有关镇（街道），有关镇（街道）根据验收标准对辖区内所有小型水库进行全面自查。

3.6月19日至6月21日，对全区小型水库现状进行进一步摸底清查，通过调查摸底，掌握各小型水库在组织领导、工程监督、工程养护、工程运行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4.6月21日至10月15日，根据制定工作计划，以及调查摸底情况，督促各镇（街道）针对存在问题逐项整改落实。每月1日前，各镇（街道）将创建工作上个月的整改进度、完成情况报区水利局，区水利局根据有关镇（街道）进展情况采用内部通报、约谈、现场督导等方式按月进行调度。

5．8月10日至8月20日，在各镇（街道）自查以及区水利局督查的基础上，区水利局组织对全区各小型水库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调研评估，评估结果反馈各镇（街道）。各镇（街道）按照评估反馈意见，积极组织落实整改。召开座谈会，对创建工作落实好的镇（街道）进行总结推广，同时对创建不力的镇（街道）进行通报。

6．8月21日至9月20日，对进度慢或创建不力的镇（街道），进行重点督导。

（三）组织验收阶段（10月21日至12月20日）

1．10月20前，按照省级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验收办法和验收标准进行初验。

2．10月31日前，全面梳理改革目标完成情况，形成博山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报告，并提出验收申请，报省市水利部门验收。
四、验收组织方式和步骤

区级验收由区水利局组织，按照省级验收办法和验收标准并结合我区创建工作特点进行自查验收。采取资料审查和现场抽查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围绕组织领导、工程监管、工程维修养护、工程运行管理等基础项进行赋分，基础项满分为100分。根据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情况，设置加分项10分。其中，基础项考核得分90分以上（含90分）为合格等次。
区自查验收后，按照程序向市级和省级主管部门提报验收申请，完成省级最终验收。

五、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镇（街道）要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将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精心组织，统筹推进，严格按照创建标准及时限要求实施，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创建工作。

（二）责任落实。各镇（街道）是本辖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做好创建工作指导和成果审核，把好质量关，组织各小型水库认真做好中期评估意见的落实及整改工作,重要情况及时反馈区水利局。

（三）督导考核。区政府建立督导考核机制，结果纳入对各镇(街道)的年度综合考核，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实施。区水利局负责对创建工作采取周调度、月通报制度，严格按照创建时间节点逐步推进；对创建工作推进不力的镇（街道）将通报批评，并视情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宣传培训。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新闻媒体在全区进行创建工作宣传发动，各镇（街道）也要按照创建工作要求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区水利局集中对全区水库管护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进一步增强水库管护人员能力。

（五）打造亮点与长效机制。各镇（街道）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管理模式，打造亮点，及时总结有关工作经验和典型做法。区水利局将对各镇（街道）具有普遍意义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转化为长效机制，使我区小型水库管理工作再实现新突破。

附件：博山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省级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附件

博山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省级示范县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李  林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张贯喜  区水利局局长

成  员：刘  勇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区公有资产运营公司经理
          段翠美  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毕博伟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
李耀华  池上镇副镇长

        孙兆杰  博山镇人大主席

        孙宏杰  白塔镇副镇长

        王  鹏  域城镇人大主席

        翟  震  山头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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